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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岸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关于征集首批可开放合作高质量数据集的通知

区发展改革委、区教委、区科技局、区经济信息委、区人力社保局、区生态环境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委、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委、区文化旅游委、区卫生健康委、区应急局、区国资委、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办、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经开区改革发展科技局、经开区经贸合作局、经开区财务局、经开区生态环境建管局、经开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5〕37号）精神，促进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市大数据发展局现面向全市征集首批可开放合作高质量数据集。通过集中征集和发布，搭建数据集建设运营单位与市场主体、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潜在合作方之间共建、共营、共享等多种形式的合作渠道，推动供需精准对接。
请各单位摸排本领域内有意愿参与开放合作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项目，汇总填写《首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开放合作清单》，于2026年3月4日18：00前，将填写情况（无论有无项目均需填写）通过渝快政反馈至区大数据发展局。
附件：首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开放合作清单

重庆市南岸区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2026年2月28日

（联系人：王苏鹏；联系电话：13883577112，“渝快政”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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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首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开放清单

	序号 
	所属区县/领域
	建设单位
	高质量数据集名称
	所属行业
	数据集描述
	开放合作目标
（如：寻找市场主体投资共建、促进数据供需精准对接等）
	建设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2
	
	
	
	
	
	
	
	

	3
	
	
	
	
	
	
	
	

	1.金融、教育、医疗、科技、国企行业主管部门填写所属领域，区县数据管理部门填写所属区县。
2.所属行业：医疗卫生领域、城市治理领域、工业制造领域、公共安全领域、智慧能源领域、交通运输领域、教育教学领域、金融服务领域、科学研究领域、绿色低碳领域、电子商务领域、应急管理领域、人力资源领域、气象服务领域、农业农村领域、文化旅游领域、住房建设领域、自然资源领域、低空经济领域、具身智能领域、智能驾驶领域、智慧海洋领域、生物制造领域



